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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证券界优秀摄影作品大展作品表（可复制）

作品标题

拍摄时间 拍摄地点

作者姓名（实名） 所属摄影机构

工作单位（须属证券界）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手机

第四届中国证券界优秀摄影作品大展征稿启事

为梦想，凝聚共识；为梦想，汇聚力量。 2013 年， 亿万华夏儿女从新的起点出

发，向着美丽的“中国梦”进发。 中国证券市场二十余年发展由小及大，正加快形成

多层次的市场体系，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载体。 伴随着大国的崛起，中国证券

市场迎来了大扩容、大发展的繁荣阶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群众生活的各个角落

都涌现出很多值得记忆、值得珍藏的点滴和瞬间。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证券

业以其敏锐的市场触觉站在了经济大潮的前沿，更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孕育了许许

多多的艺术人才，他们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着建国以来证券业的飞速发展，描绘着

中华大地绚丽的自然风光、 表现着多彩的民俗风情和火热的社会生活。 2006 年、

2009年、2011年分别举办的第一、二、三届中国证券界优秀摄影作品大展，就涌现

出很多优秀作品，为证券业平添了浓烈的文化氛围。

为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证券行业从业者的文化品位和摄影艺术才华，充分展

现中国证券界的“中国梦” ，中国摄影报社、中国证券期货行业摄影协会、证券时报

社将继续为证券行业从业者提供摄影艺术的展示舞台， 特联合主办第四届中国证

券界优秀摄影作品征集活动，热忱欢迎证券界、金融界广大摄影爱好者踊跃参与。

主办单位：

中国证券期货行业摄影协会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证券时报

中国摄影报社

协办单位：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征集主题

主题不限，特别欢迎反映中国证券

业飞速发展，及其他反映中华大地绚丽

的自然风光、多彩的民俗风情和火热的

社会生活的摄影作品。

征集时间

截止日期：

2014

年

4

月

30

日

(

以收

到作品时间为准

)

入展作品数量及稿酬

一级收藏作品 2 幅 稿酬各 1 万元

二级收藏作品8幅 稿酬各6000元

三级收藏作品 100 幅 稿酬各

300 元

获二级以上收藏荣誉的投稿者不

得重复。 以上均颁发荣誉证书，并作为

申请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条件之一。 个

人所得税由主办单位代扣代缴。 入展作

品稿酬由中国证券期货行业摄影协会

负责向入展作者进行给付。

谢绝在第一、二、三届中国证券界

优秀摄影作品大展中入展的作品参与

本次大展。

征稿细则

1

、仅限全国证券界相关人士（含证

券监管部门、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基金

公司、中介机构、上市银行、期货公司人

员、证券媒体等）投稿。

2

、作品创作时间不限，鼓励近年创

作的新作品。 彩色、黑白不限，谢绝组

照。

3

、作品入展后，主办单位将统一调

取作品数据文件，用于展览和画册制作

（

Tif

格式文件建议不低于

50M,Jpg

最高

格式压缩文件建议不低于

7M

）。 作者请

务必将数码拍摄的数字文件（胶片拍摄

的请扫描底片）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主办

单位提交，逾期不提供者视为自动放弃

入展资格。

4

、大展实行作品公示制度，入展作

品将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

督、反馈。 中国摄影报、腾讯网图片频

道、中国摄影报活动在线网将刊登入展

作品精选及入展作者的名单。

5

、对于入展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在

著作权存续期内，以复制、发行、展览、

放映、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使用入展作

品，并可不支付报酬。

6

、禁止本活动评委及其亲属投稿，

一经发现随时取消一切资格。

7

、 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

的作者，并对该作品的整体及局部均拥

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权；

投稿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

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

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8

、 对于足以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

及行为， 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入展资

格。 “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包括

但不限于可能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具有

欺诈性质等一切违反法律、道德、公共

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情形。

9

、不符合本征稿启事规定的，不能

参加评选；已评选的，将予取消；主办单

位有权收回作品稿酬、 荣誉证书等，并

可在媒体上通报。

10

、本次活动不收参加费，不退稿，

且不退存储介质。 投稿作品在邮寄、发

送过程中损毁、灭失或迟到、未到的，相

关损失及后果由投稿者自行承担。

11

、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主办单

位。 凡投稿者，即视为其已同意本征稿

启事之所有规定。

作品评选

由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评

选。 其中：

3

位评委进行初评，

5

位评委

进行终评。

投稿须知

1、投稿方式：

（

1

）光盘投稿：

作品以光盘 （

CD-R

或

DVD-R

）形

式提交， 光盘包装盒上注明大展名称，

每幅作品文件名处注明作品标题，同时

提供作者资料及作品信息（

word

文档）。

投稿作品为

jpg

格式， 图片统一处理为

长边

600-1000

像素， 文件大小控制在

500K

以内。 无相关资料的作品，主办单

位有权取消其参评资格。

（

2

）网络投稿：

作者可通过活动邮箱（

stcnpho－

to@sina.com

）并按要求填写真实个人信

息，每位作者限投

99

幅作品。 主办单位

保证不公开或泄露投稿个人非公开信

息。投稿作品为

jpg

格式，图片统一处理

为长边

600-1000

像素， 文件大小控制

在

500K

以内。对于投稿作品，工作人员

将初步审核，符合要求的作品将放置于

活动网站的作品展示页中。

（

3

）光盘、网络不得重复投稿。

2、投稿地址

（

1

）

光盘作品投稿地址

：

①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48

号中

国摄影报社活动部 第四届中国证券界

优秀摄影作品大展办公室收

（

100007

）

电话

/

传真

：

010-65251661

联系人

：

夏雨欣

②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5015

号中

银大厦证券时报社 第四届中国证券界

优秀摄影作品大展办公室收

（

518026

）

电话

：

0755-8350175883517806

联系人

：

李先生

（

2

）

网络作品投稿方式

：

第四届中国证券界摄影大展活动

邮箱

：

stcnphoto@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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